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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草”成为一种社交方式

“每次看到博主推荐的一些实用产品，我
都很心动，想买来试试！”在北京顺义工作的
小王是“90 后”，下班后没事就掏出手机，

“刷刷”小红书、抖音。
下单前，小王会专门浏览别人对产品的

使用评价，“听听过来人的建议”在她看来很
有必要，因为自己很难对所有同类商品有全
面了解。“别人可以种草我，如果我的消费体
验好，也能种草别人，这是一个相互的过
程。”小王说。

小王所说的“种草”，是网络流行语，泛
指把某种事物推荐给他人，让别人也喜欢该
事物的行为。“种草”的说法最早来源于各大
小美妆类论坛与社区，随着新媒体的广泛应
用，“种草消费”有了更大、更广阔的平台。
分享推荐的不仅是产品，网友们不时调侃：
移动互联时代，万物皆可“种草”。

作为一种新消费业态，“种草消费”的盛
行有多方面原因。“对消费者而言，既希望买
到最好的产品，又想在购买时省时省力。可
在多数情况下，人们要买好东西就得‘货比
三家’，纠结一番。”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副
教授丁瑛指出，“种草”抓住了消费者心
理，在提高其决策效率和准确率上提供了
便利。

“今天的消费者已从被动的接受者转为主
动的参与者，希望参与甚至主导消费体验。

这一点在年轻人群体中表现最为明显。”丁瑛
表示。去年5月，中信证券一份研究报告显
示，有64.3%的Z世代（1995—2009年间出生
的一代人） 在购物时受到“种草”推荐的影
响。艾瑞咨询在之前发布的 《种草一代·95
后时尚消费报告》中，将“95后”称为“种
草一代”，称其拥有很强的品牌传播和“种
草”能力。

伴随互联网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对网
络社交有着天然的亲切感。小王告诉记者，
相互“种草”是一种社交方式。即便互不相
识，但通过分享“种草笔记”、了解产品口
碑、探讨消费体验，大家就能找到与自己兴
趣相投的群体，收获认同感与归属感。如果
推荐的商品被他人选购并认可，内心也会十
分愉悦。

网红博主、达人等群体在“种草消费”
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消费者在做决策时，很
大程度会受参照群体的影响。”丁瑛说，不同
于代言明星，网红等群体与大家的日常生活
更贴近，像身边的朋友。如果对他们的人设
产生了自我认同，消费者就可能成为其“粉
丝”，之后即使没有特别需求，看到推荐后也
会产生购买欲望。

“希望在新的一年，自己变得更有气
质。”新年伊始，刚在上海参加工作的小陈立
下目标。“为此，我关注了一些感兴趣的博
主、达人，有的推荐一些书籍，有的教如何
穿搭。我想像他们一样睿智、时尚！”小陈认
为，“种草”的过程也是重塑自我的过程。

“虚假种草”涉嫌虚假宣传

正当大家享受“种草”带来的便利时，
一些“杂草”也野蛮生长起来。

旅游爱好者刘女士每次旅行前，都会搜
一下目的地好吃、好玩的地方，依据就是网
上的“种草笔记”。“多数情况下推荐的内容
不错，但有很多笔记‘水分很大’。”刘女士
坦言，比如极力推荐的餐厅其实菜品一般、
价格高、服务差，分享的“打卡胜地”使用
滤镜过度美化，真实景观与图片严重不符。

不少网友都有类似刘女士的经历。去年
国庆期间，一则“粉红沙滩”的笔记，吸引
无数网友前去打卡，结果“浪漫美景”实为
土褐色土地加上粗糙沙砾，让人大跌眼镜。
有网友还晒出了自己的遭遇：被“种草”某
款化妆品，用完后脸发痒，查询后得知是

“三无产品”。中国青年报前不久一项调查显
示，78.2%的受访者有被网络“种草”坑过的
经历，61.7%的受访者认为护肤品、化妆品是
网络“种草”容易踩雷的产品。

新事物在发展过程中，一旦有利可图且
监管不到位时，往往就会背离初衷、乱象丛
生。一位业内人士表示，一些“网红”不具
备足够的产品鉴别能力，有的为了蝇头小
利，没试用过产品就胡乱吹嘘。更有甚者，
在形形色色的“种草笔记”背后，有大量代
写代发团队，形成了一条灰色产业链：写手
的任务是根据商家需求，编写细节丰富、煽
动力较强的“文案”。随后，“文案”将转至
提前选好的粉丝数多的博主、达人等手中，
打着“亲测有效”的名号在各大平台投放、
推广。有的商家还通过发私信的方式，邀请
普通用户合作：用户无需使用体验产品，只
要复制粘贴商家提供的图文素材，在自己账
号下发布，就能获得几元到几十元不等的
报酬。

“这不仅是对消费者的欺骗，更是对市场
秩序的破坏。”丁瑛说，如果越来越多的商家
只关注“文案”、聘请“网红”，忽略产品质
量和服务水平的提升，长此以往，不利于市
场和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并且随着消费者
受骗次数的增多，也会导致社会整体信任水
平的下降。

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针对当前虚构
“种草笔记”等情形，我国法律法规有明确规
定。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电子商务法研
究中心主任薛军表示，明知或应知内容不是
发布者的真实经历，却以营利为目的虚构

“种草笔记”的行为涉嫌虚假宣传。“根据广
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电子商务法等规
定，利用虚假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的，相
关人员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推进整体、全面、系统的治理

不久前，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部署
开展“清朗·打击流量造假、黑公关、网络水
军”专项行动，其中就有“重点整治雇佣专
业写手和网络水军虚构‘种草笔记’‘网红测
评’”。各大平台也积极配合，成效初显。以
小红书为例，自 2021 年 12 月启动“虚假种
草”专项治理以来，小红书共封禁81个品牌
及线下商户，处理相关虚假“种草笔记”
17.26万篇、违规账号5.36万个。

为了应对“虚假种草”，网友们也绞尽脑
汁，总结出若干“反种草”心得：打卡网红
景点前先在社交平台上用“避坑”等关键词
检索；多位博主短时间内推荐同一产品，要
保持警惕；评论区全是相似度很高的好评，
须留心真实性……

开展专项行动也好，总结“反种草”心
得也罢，并非治本之策。如何从根本上健康

“种草”？受访专家们表示，要在多环节、全
链条上加强监管，推进整体、全面、系统的
治理。

首先是抓住平台这个“牛鼻子”。用户信
任平台是因为有其信用背书，平台也从用户
青睐中获取流量红利。若平台充斥着虚假宣
传，自然会影响自身的口碑与发展。薛军认
为，平台要充分发挥互联网技术优势，利用
大数据等技术加强与完善内容筛查机制，主
动为用户“填坑”。

对“种草笔记”中的分享和营销难以分
辨，是很多消费者不小心“踩雷”“入坑”的

重要原因。理论上，如果发表个人消费体
验，不收取任何费用，则不能界定为广告；
若与商家签了协议，并收取为其宣传推广的
费用，则应属于广告。

“但在现实中，与常见的代言广告不一
样，‘种草者’有没有收费，消费者无从了
解。”薛军说，为了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平台
应将“种草”中具有商业营销性质的内容标
注“广告”字样，起到提示作用，这在《互
联网广告管理办法 （公开征求意见稿）》中
也有体现。

在现有法律法规外，“监管部门和行业协
会可以制定相应的规章和标准，加强行业监
管和自律。”北京工商大学商业经济研究所所
长洪涛表示。他建议，对涉嫌虚假宣传的机
构和账号及时封禁，并将商家、造假者、刷
单人等相关机构和人员列入行业黑名单，形
成震慑效应。

“灰色产业链之所以形成，个别零星的刷
分控评行为很难做到，代运营主体在其中发
挥了关键作用。”薛军说，应对相关第三方接
单中介进行重点治理。必要时，可以收集这
些代运营主体的信息，并在平台之间、执法
和监管部门之间共享。

丁瑛表示，“种草”是一种口碑营销，当
种与被种之间缺乏信任，人们的心理基础就
会被打破。“良好的种草氛围应由大家维
护。”丁瑛说，对网红、达人等群体而言，推
荐东西要真实可靠，这样才能收获长期的信
任与支持。作为消费者，要理性“种草”，同
时积极参与监督，发现线索主动投诉举报，
让“虚假种草”无处遁形。

本报记者 史志鹏

朋友聚餐，上大众点评搜索附近推荐；买化妆品，翻翻小红书他人笔记；入手电子
产品，打开知乎看看专业人士建议……如今，“种草”正在影响越来越多人的消费习惯，
各大电商平台也纷纷加入，“种草消费”蔚然成风。

然而，不知从何时起，一些代写代发、虚构消费经历的“笔记”“测评”悄然出现，
诱导甚至误导人们的购物决策，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遭到了公众的质疑。受访专家
们表示，“虚假种草”以分享为名，实为变相营销，透支了“种草”的信任根基，破坏了
网络生态和市场秩序，亟待规范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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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角

别让“种草笔记”变了味
王晶玥

链 接

打开小红书、B站、微博等平台，搜
索某款产品、某项服务、某个景点口碑如
何，往往能看到铺天盖地的“种草笔
记”，几乎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点进
评论较多的笔记发布者的主页不难发现，
有的是深耕某领域、经常输出观点的网红
博主，有的是乐于分享经验、体验的领域
达人。由于具有深厚的粉丝基础，产品一
经他们推荐，便会吸引消费者购买。可这
种推荐，真的靠谱吗？

“种草”的确带来便利。如今生活节
奏快、时间碎片化，消费者很难抽出整块
时间仔细了解某类产品的功能和效果。同
时，日常广告具有较浓的宣传色彩和片面
性。相较之下，消费者更倾向于参考普通
使用者的体验和建议。网红博主、达人等
作为有经验的第三方，分析指出产品优缺
点，为消费者省去大量对比和抉择时间，
自然颇受欢迎。

然而，变味的“种草笔记”打着分享
高品质生活的旗号、标榜客观公正，实际

上干的却是商业营销的买卖，透支的是消
费者信任，也可能给消费者带来伤害和损
失。网红博主明知产品有问题却不点出，
消费者被蒙在鼓里还以为寻得理想选项；
有的博主甚至连产品包装都没拆开，就乱
吹一气；产品在“种草者”嘴里是“宝
贝 ”， 到 消 费 者 手 中 却 是 “ 三 无 产
品”……“种草”从最初的用心测评、讲
真实感受，现在有时竟成了网友口中的

“恰烂钱”（指昧着良心打广告）。有人表

示，只要看看大批博主在吹捧哪款产品，
就知道哪个品牌正在发力营销。还有人调
侃说，避开网红推荐就能避开“购物雷
区”。何以至此？原因是多方面的。从

“种草”发布者的角度来说，主要是粉丝
规模扩大后，商家主动发出推广邀请，面
对资本诱惑，不少“种草者”违背了初心。

“种草者”必须正视自我。网红博
主、达人热度高，正是因为他们曾经发布
可信的“种草笔记”积累了信誉，获得消
费者的关注与信任。既然脱颖而出，就应

该明白积聚起关注度并非易事，更要珍惜
自己的声誉。需要指出的是，在拥有大量
粉丝的基础上，“种草者”与品牌合作、
向大众介绍产品本身无可厚非，但推荐的
东西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把真实体验和
感受说出来，绝不能玩虚假宣传的把戏。
在由无数“种草者”与“被种草者”共同
构成的大环境中，每一位网红博主、达
人，都应努力找准“定位”、回归“种草”
根本，用更多真实的体验、可靠的判断、

贴心的提示服务社会大众，靠优质内容和
服务积累好评，让“种草笔记”真正成为
大家不可或缺的“购物指南”，一起营造
良好的购物环境。

当下当下，，越来越多的消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在购物时受到“笔记”“测评”的影响——

““种草消费种草消费”需警惕“杂草”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

第四条 广告不得含有虚假
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
骗、误导消费者。

广告主应当对广告内容的真
实性负责。

第五条 广告主、广告经营
者、广告发布者从事广告活动，
应当遵守法律、法规，诚实信
用，公平竞争。

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广告以
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
误导消费者的，构成虚假广告。

第五十六条 违 反 本 法 规
定，发布虚假广告，欺骗、误导
消费者，使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
务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
的，由广告主依法承担民事责
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不
能提供广告主的真实名称、地址
和有效联系方式的，消费者可以
要求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先
行赔偿。

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
务的虚假广告，造成消费者损害的，其
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广告代言人应
当与广告主承担连带责任。

前款规定以外的商品或者
服务的虚假广告，造成消费者
损害的，其广告经营者、广告
发布者、广告代言人，明知或
者应知广告虚假仍设计、制
作、代理、发布或者作推荐、
证明的，应当与广告主承担连
带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
正当竞争法》

第八条第一款 经营者不
得对其商品的性能、功能、质
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
获荣誉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
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
费者。

第二十条第一款 经营者
违反本法第八条规定对其商品
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
传，或者通过组织虚假交易等
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
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的，

由监督检查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处一百万元以上二
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吊销营业
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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